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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
指引第4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履职》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了规范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履职，提升公司债券信息披露质量，保护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制定形成《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4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履职》（以下简称《信披负责人履职指引》）。
二、主要内容
《信披负责人履职指引》共20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明确任职管理要求
一是明确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应当由债券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担任，要求其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二是明确四类不得担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情形，包括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监高情形、最近三年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受到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2次以上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被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认定为证券董监高不适格人选。三是明确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空缺、无法正常履职的信息披露及聘任要求，规定债券发行人应当及时披露并尽快聘任；债券发行人未按要求聘任或指定代行职责人员的，视为由法定代表人担任。
（二）明确主要职责
一是要求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签署履职承诺，由债券发行人在申请发行公司债券时予以提交，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未发生变更的无需重复签署。二是细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核心职责，包括信息披露工作的组织与协调、债券投资者关系管理、内幕信息保密管理、档案管理等。明确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应当积极、主动督促债券发行人规范运作。
（三）明确履职保障
一是明确债券发行人应当确定负责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由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负责管理，并指定一名信息披露事务联络人协助履行职责。二是要求债券发行人制定并公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选任机制、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职责、信息披露与内幕信息管理规范、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和报告制度等。三是规定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履职过程中有权查阅文件、参与重大会议等，强调债券发行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配合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工作，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履职提供便利条件。
（四）明确自律管理安排
一是明确本所对债券发行人及其董监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和联络人及其他相关主体进行自律管理。二是建立培训机制，本所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其他监管部门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联络人等提供培训服务。三是设置鼓励措施，规定对表现优秀的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本所可以采取书面表扬等措施，并可以依规对相关债券发行人在产品创新、市场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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